南中医大工字（2016）9号
关于2016年教职工暑期疗休养的通知
各分工会：
校工会组织的先进人物和教职工疗休养工作，我校已坚持和延续了多年，经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并经校领导同意，2016年度暑期仍将开展此项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加对象：
我校各类先进人物及正式在编在职教职工。
先进人物界定为：
1、省、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或享受同等级劳模待遇者；
2、省级一等奖以上科研课题负责人；
3、国家级奖前两名负责人；
4、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教授。
二、线路：

    经研究，本年度安排两条线路：成都—海螺沟—康定线路和兰州—敦煌线路（详细线路咨询校工会）。
三、费用
暑期是各类疗休养工作的集中时间段、高峰期，价格也会随之而变动。为尽可能地为各位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争取低价位，校工会将在公开招标后，为指标内的教职工提供经费补贴，标准为：先进人物每人补贴4000元，非先进人物的教职工每人补贴2500元，招标出行价格总额的其余部分由参加疗休养教职工个人支付（指标外教职工参加活动者全额支付）；参加疗休养教职工的直系亲属，按招标出行价格全额支付。
经学校招投标办公室公开招标，两条线路价格已定，本着减少教职工工作量和校工会做好服务工作的原则，成都—海螺沟—康定线路预收人民币5100元，兰州—敦煌线路预收人民币7000元（两条线路均为预收价格，最终结算多退）。
在疗休养过程中，若产生部分自费项目，各位参与疗休养的教职工可自行选择是否参加；若选择参加，请自行支付相关费用。
四、时间

两条线路出发时间初步定于7月15日左右。

五、实施办法
各分工会将参加本次活动的各类人员名单及费用于六月十五
日前统一报校工会。
六、名额分配

教职工疗休养补贴名额由校工会按各分工会在职教职工人数的4%左右比例下发，各分工会根据部门实际情况推荐参加人员。
附：各分工会教职工疗休养补贴名额
机关分工会10人      一临床分工会 2 人      二临床分工会4人
基础分工会7人       药学院分工会8人      经管院分工会4人

心理分工会1人       人文分工会1人       研究生院分工会1人   成教分工会1人       外语分工会2人      护理学院分工会2人
信息分工会2人      产业分工会2人      图书馆分工会2人     校医院分工会1人     文献所分工会1人      汉管办分工会1人
国教分工会1人      体育部分工会1人   后勤、基建分工会3人
翰林分工会1人      网络中心分工会1人   
七、具体事宜

1、本次活动只允许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带直系亲属（不满十二岁儿童及七十岁以上老人不得参加），若本人不参加，所有亲属均不允许参加；亲属费用自理，按全费收取。
2、决定参加本次活动并已付过款的人员如有变化，务必提前七天
告知校工会，因退团需支付旅行社的费用均由个人承担。
3、凡参加者须身体健康，无心脑血管等疾病。
4、各分工会指定一名负责人与校工会联系具体事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中医药大学工会
二O一六年六月七日
